
安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土地评估业务服务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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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:安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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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:河南省中土房地产评估勘测规划有限公司



委托方 (=^r):△
^E百
≡厂=:⋯ .∶ △

受托方 (乙方):河南省中土房地产评估勘测规划有限

公 司

根据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结果,甲 、乙双方本着
“
平等互利、

诚实守信
”
的原则,就安阳市区土地一级市场委托地价评估工作

事项达成如下协议,并承诺严格遵守本协议中的各项条款,展行

各自的义务。

第一章 服务事项和反务内容

第一条 甲方委托乙方开展安阳市区范围内土地一级市场

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地价评估相关工作,工作期限为 2026年

1月 12日一2028年 1月 12日 。

第二条 甲方委托第一条范围之外的协议出让、改变出让土

地规划条件等需要补缴土地出让价款的评估,可参照本合同执

行。

第三条 示范区范围内的经营性用地出让地价评估工作可

参照本合同执行。

第四条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,承诺为上述事项提供土地价格

评估服务,并在接到委托书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提交估价结果。

第二章 评估程序、成果及质量

第五条 甲方根据土地出让计划或用地单位申请,以 甲方名

义向选定的评估机构出具评估委托函,提
·
供评估所需相关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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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在收到评估委托之日起,需在 2个工作日内提交评估结

果,评估结果及评估费计算表需密封并加盖评估机构印章。五家

评估机构现场启封评估结果,以最接近算术平均值的评估结果作

为中标结果。如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的评估结果同样接近平均值

的,抽签确定一家为中标机构。

第六条 评估结果被采用的评估机构应按照甲方要求的时间

提交正式评估报告,并将评估结果按规定在
“
土地估价报告备案

系统
”
备案。

第七条 乙方提供的土地评估成果应符合法律、法规和规范

性文件等规定,并符合相应行业规范标准和安阳市区土地市场实

际情况。

第三章 评估费用

第八条 土地评估以宗地为单位进行评估,评估费用采用 4∶

1.5∶ 1.5:1.5∶ 1.5的方式确定,具体如下 :

评估结果被采用公司的评估费用=按豫土估协文 (2015)04

号文件收费标准计算出评估费用×70%× 40%;

评估结果未被采用公司的评估费用=按豫土估协文 (2015)

04号文件收费标准计算出评估费用×70%× 15%;

第九条 评估机构出具了土地评估报告但委托方未实施出让

的,无需支付土地评估费用。

第十条 评估结果被界用后因评估报告有效期、土地使用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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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改变、评估期日调整等原因需重新评估的,由 中标的评估机构

进行调整评估,根据甲方需要调整的,评估费用支付一次,不重

复支付。

第十一条 划拨土地使用权办理协议出让评估、改变土地使

用条件评估的评估费用仅计算评估价格高的单次报告费用,不重

复计费。

第四章 双方权利及义务

第十二条 甲方享有的权利及乙方负有的义务:
(一 )要求乙方就本合同约定事项提供土地评估服务:

(二 )要求乙方提供的土地评估成果达到国家、地方有关规

定的要求;

(三 )要求乙方对其知悉的甲方商业秘密予以保密。

第十三条 乙方享有的权利及甲方负有的义务:
(一 )要求甲方提供服务所需的技术资料和相关信息:

(二 )按照本合同约定收取土地评估服务费。

第五章 违约责任

第十四条 乙方不履行本合同项下之义务或展行义务不符

合本合同约定的,应承担违约责任。

(一 )逾期提交评估结果,逾期一次需承担 3000元违约全 :

一年内累计逾期达到三次的,甲 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,乙方不

再享有委托服务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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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新增住宅和商业用地出让评估中,故意抬高或压低评

估价格,明显偏离中标评估结果的,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,

乙方不再享有委托服务资格。

(三 )评估机构提交的评估成果中采用的土地面积、容积率、

基准地价等评估要素和基本参数引用错误的,评估结果不参与算

术平均计算,不支付评估费用,评估机构一次需承担 3000元违

约金。

(四 )评估机构存在互相串标,排挤其他评估机构中标行为

的,甲 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,乙方不再享有委托服务资格。

(五 )未经甲方许可,披露估价报告内容或商业秘密的,甲

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,乙方不再享有委托服务资格并承担由此

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
(六 )其他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行为。

第十五条 发生下列情况,甲 乙双方任何一方均可免于承担

违约责任 :

(一 )任何一方按照法律、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或国家有

权的司法或行政部门的要求,未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;·

(二 )因为不可抗力事件而未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。

以上 (一 )、 (二 )中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应在发生以上

情况后十日内书面向对方告知不能履行义务的情况,逾期告知或

者不告知视为逾期提交评估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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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中标土地评估服务机构在安阳市区无固定办公

场所的,需于中标后 1个月内在安阳市区确定固定的办公场所 ,

否则视为放弃中标资格;中标土地评估服务机构常驻安阳的估价

师不得少于 2人,估价报告需驻地估价师签署后提交。中标土地

评估服务机构应在签订合同前提供相关证明。

第十七条 评估机构接到委托通知后,应安排专人按照委托

方要求按时勘查现场,自 行承担相应费用,自行承担在踏勘现场

中发生的人员和财产损失。评估机构中标后,应及时安排专人制

作项目PPT并按时提交成果。

第十八条 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发生争议,由双方协商解

决。如协商不成,由 甲方所在地法院裁决。

第十九条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后生效。

第二十条 本协议书一式肆份,双方各执两份,具有同等法

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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